
本分公司103年6月18日以亞台分字第103032函號向金管會保險局報請備查自103年7月1日起

不再簽發保險單(無論續保或新保業務)，惟原已簽發之有效保險單仍依保險單約定，

履行本分公司應負之責任至保險單滿期為止。

自102年01月01日起要保人直接投保與透過保險經紀(代理)人或業務員投保之保費差異


